合成实验室制度（2006年6月试行）
1.新成员必须认真学习有机实验室安全卫生守则及本实验室制度，并经过有经验的师兄进行实验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开展实验工作。
2.单人不得在合成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。
3.实验室通风5分钟（门、通风橱）后方可进入工作，实验过程中保持空气流通。
4.实验器材、试剂等不得随意带出实验室。
5.组员在合成实验室不得饮食，不得打闹，不得戴耳机听音乐。
6.在合成实验室内必须穿实验服，佩戴防护手套。眼睛不近视者应戴防护眼镜。
7.做实验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（相应的文献，溶剂、药品及玻璃仪器的准备），合理安排好实验时间。实验过程中必须做到操作认真细致，实验记录详实准确，具体内容参照相关规定。
8.开启新试剂前必须全面了解其性质及保存方法。剧毒药品必须全面了解后才可以按规定操作。试剂在使用后要立即封好，并及时放回原处。
9.进行危险操作及使用剧毒溶剂必须向老师请示，操作时必须特别小心，全程值守，并提醒周围人员注意。走柱尽量在通风橱中进行。使用硫醇等有异味的药品时一定要注意通风，废液要单独放置。使用洗液时要小心注意，不能用洗液长时间超声。
10.实验室有专门的废液桶，无机酸、有机溶剂要分开处理，强氧化性的浓硫酸、双氧水、洗液等要倒入专门的废液桶。
11.未经允许不得随便取用他人柜子里刷洗干净的玻璃仪器。
12.使用公用仪器（如旋转蒸发仪，天平，真空烘箱，真空泵等）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。公用仪器在使用后必须立即恢复原状，及时清洗可能被化学品污染的部件（如旋转蒸发仪的变径接口，天平的托盘等），真空泵需要及时加液氮。并做好仪器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。
13.养成节约的好习惯。时刻注意溶剂的节约。走柱时选择溶剂除了考虑分离效果之外还应考虑溶剂的价格。核磁测试的时候尽可能的配置高浓度的溶液，缩短测试时间。
14.做好各人实验台面的清洁工作，用过的废弃物要及时清理。实验结束后立即清洗玻璃仪器并整理台面。
15.实验室公共部分的卫生由组员轮流负责，每人每轮负责一周。
16.所有人员离开实验室前必须进行安全自检。最后离开实验室人员按照规定全面安全检察（水、电、气、门窗）。最后离开的人记录好离开的时间并签名。
17.注意劳逸结合，工作时间要精力充沛，全神贯注，自身状态不佳时（心情差或身体不好）不要进行实验。
18.对不遵守实验室制度，我行我素的人员，合成实验室管理人员有权终止其在合成实验室继续实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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